
我是怎麼被丘彼得射中的 

 

盛博納 

 

我的大學成績在物理系是前百分之三十，若是

要用課堂上聽來的專有名詞去騙騙學歷史的傻女

孩，想來也是綽綽有餘才對。可惜我身材稍胖(90

公斤)，有點近視(850度)，再加上唸高中時不曉得

臉上的青春痘是不可用手擠壓的，害得我進了 T

大近四年卻從沒輪值到在女生宿舍前站崗的機

會。雖然死黨阿明、小瑜和 Smart豪屢以「天涯何

處無芳草」來安慰我，但是他們三人合起來不但包

辦了班上成績的前百分之五，長得又很不抱歉，那

裏會知道那種芳草都被好馬吃掉的酸苦？ 

雖然腳踏車後面沒有載女孩子是有點丟臉，但

日子總是要過的，所以我通常是把各種教科書堆疊

綁到車後。這樣做的目的當然只是想讓不知情的人

以為我是因書太多所以才無法負起接送校花的任

務。雖然這有點阿 Q，但只要阿 Q 自己滿意，誰

又管得著呢？ 

話說那一天阿 Q 又載著滿車「學問」趕赴一

門「只消點名到，九十分算少」的超營養課，卻被

半路殺出來的另一輛眼睛長在背後的自行車給絆

倒。胸中一股惡氣正待發作，才發現倒在地上的女

孩長得比小燕子趙薇還漂亮，溢到嘴邊的國罵當然

也硬生生地給壓回肚內，還故作紳士狀地去把她扶

起來。當她看到我散得一地的書中既有相對論量子

力學、又有古典力學時，竟然忘記了整個車禍事

件，還睜大靈動的雙眼問我是不是學物理的。我以

布萊得彼特的酷樣點了點頭，她竟然高興地拍手說

有救了，然後問我能不能教她一個相對論的習題！

你想想，就算成績是倒數百分之三的男生也不會笨

到承認自己相對論曾被死當吧？我當機立斷，問明

題目，然後推說這個問題的答案解說不易，可能得

明晚到 Starbucks去才可仔細解釋清楚，沒想到這

個動物系的漂亮寶貝竟然一口答應！(嘿，原來傻

女孩不只歷史系才有！——不過動物系的普物竟

然教起相對論來？這位教授也實在是太狠了⋯⋯) 

當天下午我立刻找來阿明和 Smart 豪商討解

答 (小瑜在這該死的節骨眼竟然回台南老家去

了)，以便為次日的咖啡之約作準備。原來該題目

是說有兩個騎士分別握著五公尺及四公尺的長、短

矛衝向對方進行決鬥 (為了爭取美人青睞？)。決鬥

的規則是先行刺到對方的人才可側閃躲開對手的

攻擊而保命。但是因為相對論說運動中的矛會變

短，所以只要他們互衝的相對速度夠快，則持短矛

的人可能會發現對方的矛已縮短成三公尺，而既然

他自己的矛始終維持在四公尺長，他當然會安心認

定自己必能先發制人並成功避開對手的「長」矛。

問題是：持長矛的對手若從自身的觀點出發，用同

樣的思維來分析整個情勢，則他顯然更有資格認為

能逃離死神的是自己。如此一來，雙方都可刺死對

方，而且也都能順利躲開對手的刺殺，這矛盾可真

是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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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詭異的難題經過我這兩個死黨用羅倫茲

轉換算了半天，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持短矛的騎士

會死(這我能接受)，但他會像靈異事件般死得莫名

其妙，因為他的四公尺長矛在尚未碰到對方胸口前

竟然會開始意外的縮短！(還是對手的三公尺「長」

矛會莫名其妙地變回原始的五公尺長？唉，反正我

是聽得一個頭兩個大就對了⋯⋯) 

我雖然不像這些死黨一樣是拿書卷獎的料，但

腦子裏裝的灰白質也還沒完全退化成豆花。一聽到

他們竟然可以用公式證明出來世界上有靈異事

件，我心中登時涼了半截──要是把這些話原封不

動地搬到 Starbucks 內，那我是絕對休想要續杯

了。俗語說「重色之下必有勇夫」，我也顧不得朋

友情誼，當下立刻從宿舍飛奔回系館求援。這一次

我直上七樓，找上素有雞蛋裡也能挑出狗骨頭「美

譽」的歪歪教授。找他的原因有兩個：系上某教授

以前在雙月刊上撰文時曾提到他對於普物問題似

乎偶而會有一些脫軌的看法；另外一個原因是兩周

前我才幫他把中毒電腦內的資料救了回來，所以這

一次他可能會慷慨回報。 

歪歪教授歪著頭聽完我的故事後便陷入深

思。十分鐘後當他再度抬頭時，眼中竟露出戲謔的

神色，接著他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把題目中的騎士換

成我本人以及手執五公尺長箭的丘彼得，遊戲規則

也換成：如果愛神的箭先刺到我，那祂便大功告成

而可揚長而去；但若是我的四公尺短箭先碰到丘彼

得，那我就得立刻閃開、靠自己去找老婆。 雖然

我曾抗議說這樣做根本是換湯不換藥，他卻反問我

到底是比較喜歡血腥還是寧可被愛神的箭射到？

接著更是自顧自地喃喃說起為什麼相對論保證我

一定會被愛神的箭射中(哇，好棒！)。由於歪歪教

授的解說真的成功地使女孩在 Starbucks內留到晚

上十點半，還讓我騙到了她的手機號碼、並爭取到

護送她回內湖家的任務，我遂決定將之公諸於世，

以便物理同好將來也能爭取到邀女孩喝咖啡的機

會。 

首先要提醒你的是：我怎麼【知道】朝我快速

衝來之丘彼得的箭對我來說只有三公尺長呢？顯

然我必須叫我的死黨沿著愛神必經之路上一字排

開，並叮囑他們在正午十二點鐘的時候同時測量決

定出愛神之箭的頭尾位置，然後請他們把測量結果

回報給我。接著我從「阿明當時剛好測到箭頭」及

「站在阿明北方三公尺處的 Smart 豪剛好測到箭

尾」這兩個回報結果便可輕易推知愛神之箭對我來

說果然只有三公尺長(而且是朝南正對我射來)。 

好，那你知不知道我【看到】的愛神之箭有多

長呢？答案是超過五公尺！原因很簡單：能同時進

到我眼中而被我【看到】的光線其實是在不同時刻

分別從不同的位置發射出來的。例如，我看到的箭

尾因為比箭頭還遠了三公尺，所以該光線必然是在

稍早的時刻便已從箭尾射出來。但因為整枝箭是向

我衝來，所以「稍早」的時候箭尾所在的位置顯然

還更遠些，所以我【看到】的愛神之箭必定超過三

公尺長。更進一步說，這個所謂「稍早」的時間差

顯然等於箭長(三公尺)除以箭尾光線追趕上箭頭

的有效速度。所以丘彼得衝過來的速度越快，箭尾

光線就要花更多時間才追得上箭頭，因而整枝箭被

我【看到】的長度就越比我所【知道】的長度更長。

實際計算顯示出來，我【看到】的長度恆大於箭的

原長(五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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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 

 

假設愛神之箭原長是 l ，則我由羅倫茲轉換式

【知道】運動中的箭只有 l 的長度。但我【看

到】的箭長卻是追趕的時間乘上光速，亦即 

2

2 / γ

2
2 2

1/

1

v
l cc l lvc v

c

γ +
= >

− −
， 

其中 是丘彼得向我衝來的速度。 今若我自己

的箭長是 l ，且已知它是小於 l ，則我【看到】

的愛神之箭更是會比我自己的箭長了。 

v

1 2

 

所以如果我們回到原來那個兒童不宜的決鬥

問題上，則持短矛的騎士光是看到對方衝過來的矛

就應該心生恐懼才對！因為對手的矛【看起來】不

但不是縮成三公尺，反而是長於自己的四公尺短矛

哩！ 

當然啦，受過高等教育的我們是絕不可能被這

種眼睛看到的表象所輕易騙倒的。要摒除這些視象

的蠱惑，我們大可閉起眼睛，冥想著此刻愛神之箭

的箭尾剛好通過我的箭頭處。而既然這表示我的箭

已碰到丘彼得，我也只好依約躲開，趕快去主動追

求自己的幸福了。(而丘彼得那根縮成三公尺長的

箭自然更沾不上我身了。) 可是且慢！我怎麼能夠

肯定說我的箭頭真的已碰到丘彼得的身子了呢？

在相碰觸的那一剎那，顯然我的箭頭一定要向我握

箭的手「頂」一下才能讓我獲知此一訊息。 

但這個「頂」字就大有學問了，因為這等價於剛

好站在該處的死黨 Smart豪必須向我【回報】說

愛神的箭尾確實正好通過當地。 

 

Smart豪的回報方式當然有很大的創意空間，

例如尖叫一聲引起我的注意、投一粒棒球過來砸

我，或者利用我的短箭箭身送來一個彈性波訊號等

等。但是因為任何訊號的傳遞速度都不可能超越光

速，所以最快、最有效的報訊方式就是發射一道光

來通知我。 

從愛神的箭尾處送出一道光訊號來通知我？

嘿！這個招數很眼熟──它根本就是和前面所說

的用眼睛直接看丘比得的箭有多長是同一回事

嘛！(記得嗎？我們看得到箭尾是因為箭尾發了一

道光。) 既然前面的論述已經告訴我們愛神的箭看

起來一定比我自己的箭長，這表示 Smart豪的訊號

尚未送到我手上之前，我就已經先中了愛神的箭，

腦中充滿的只有美女巧笑的音容了！ 

所以我究竟是怎麼被丘比得射中的呢？前面

饒舌了半天還說不清的道理，其實可以很簡單地總

結如下： 

愛神的箭先天就比我的還長，而我也確實【看到】

祂有一枝比我還長的箭。遵守遊戲規則的我則眼

睜睜地【看著】那枝箭自遠而近直挺挺地射入我

的心房。而即便是在射入的那一刻，我既【看不

到】自己的箭頭欺近丘比得的景象(因為我的箭

【看起來】真的是比較短)，也【察覺不出】任

何祂有被我的箭碰上的跡象。  

 

換言之，我未閃躲開來的原因是：在被射到之

前，我完全沒有方法可確定我已先馳得點、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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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頂到丘比得。 而且這一切發生的很「自然」，

既沒有矛盾、也沒有長度忽然伸長或縮短的靈異

現象發生。當然，初步的分析也不需要借用到廣

義相對論中關於加速度的論述。 

 

雖然故事到此圓滿結束，而被愛神射中的我也

有了和女孩喝咖啡的話題，但是少有學生找他聊天

的歪歪教授卻似乎很不甘心就此放過一隻自己送

上門的大笨鵝，竟意猶未盡地進一步烤問我：「如

果你真的瞭解我的意思，那你能不能指出來當初問

題的矛盾所在以及解答的關鍵到底是什麼？」 

我搖了搖頭，意思是「所有該強調的、該說的

都已經被老師您講光了，而我也很感激地完全同意

了您的說詞，真不懂您為何還有此一問」。不過教

授顯然是會錯意，邊笑邊摸著花白的鬢髮得意地說

道：「我猜你大概也是想不出來的。」接下來就逕

自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用箭號組成的「三角形」(如

圖一)。不曉得是因徒手繪圖的關係還是故意的，

AB邊和 BC邊看起來並不是很直。 

「這是一個時空圖，橫軸是空間、縱軸是時

間。」(這個我懂，每個普物老師都會教。) 

「A點是你的箭尖碰上丘比得這個事件，從 A

到 B 這個箭號對應的是這次碰撞的訊息經由某種

方式傳遞到你這裏，B當然就是你感受到箭頭被丘

比得頂了一下下這個事件⋯⋯」教授忽然間回頭對

我吐了一個舌頭，「你不至於把這個三角形中的箭

號當成我們故事中的長短箭吧？」 

「沒這麼白癡啦！」我也笑著回吐了一個舌

頭。同時我也恍然大悟──AB邊不畫成直線段的

理由顯然是因為這個傳遞過程不一定要由走直線

的自由運動粒子(如光子)或聲波來做媒介。 

「B 到 C 代表的是你察覺箭頭刺到丘比得以

後所做的反應。例如 C 也許對應於你往旁邊閃開

五千公里，打算到美國交洋女友去了。」(嗯，我

本來就打算在畢業、服完兵役後到美國留學的。) 

「但是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假設 C 是丘比得

的箭剛射中你的那一刻發生的事。」 

「教授，您的意思是說我在確定已刺中丘比得

後(事件 B)，還有時間從容反應，甚至乾脆坐在那

兒等著愛神之箭射中我(事件 C)？」 

「沒錯。」 

「可是您剛剛不是才花了不少口舌說服我這

是不可能的？」 

「喔，是沒錯。所以我現在想用反證法去說明

這確實是辦不到的事。」這下我真是敗給教授了！

他明明已經有了一個可以解釋原有矛盾的簡潔論

調，為什麼還要畫蛇添足一番？ 

可是等到聽完他的新解後，我的觀感還真是有

了極大的改變，也同時佩服起出這道怪題的普物老

師。原來歪歪教授看出了這個問題很容易推廣，並

且用一些我們學相對論時用到的名詞與簡單概念

便可將之搞定。我現在把大意整理如下供眾人參

考。 

首先，是一點標準相對論中的玩意兒： 

幼稚園程度相對論： 

 

1. 兩 個 時 空 中 的 向 量 及

的內積是 

( )1 1,w t r=
JJG

JG1

)2

2

(2 2 ,w t r=
JJG

JGJJG JJG
2

1 2 1 2 1w w c t t r r≡ − +i iJG JG  

2.一個時空中的向量 ( ),w t r=
JG

G 的「長度平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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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若這個值是負的，那我們就稱它

為 time-like。但若此值大於零，我們則稱它

為 space-like。 

w w
JG JG
i

w t∆ ≡ ∆

( )c t

∆ =

 

接下來則是幼稚園畢業後要學的相對論： 

小學程度相對論： 

 

1. 一 個 時 空 中 的 事 件 間 隔 向 量

( ) ( ) ( )2 2 1 1 2 1, , ,r t r t r w∆ ≡ − ≡ −
JG JJG JJG

G JG JG

1w

2w

x 'x

0x∆ >
2 2( ) 0x− ∆ + ∆ >

如果是 space-like，則表示我們可以找到兩個

具有相對運動的不同慣性座標系，使得 和

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次序在這兩個座標系

中是【顛倒過來】。要看出這一點，我們可以

假設這兩個座標系是沿著 及 軸在做相對

運動，且假定 。則由 space-like的條件

及羅倫茲轉換式 

2' 1vt t x t
c

γ γ ∆  ∆ − ∆ = ∆ −   ∆  
 

可以看出只要慎選撇號座標系的運動速度

便可使括號內的數值為負。這樣便證明完畢。 

v

2. 反之，time-like之事件間隔向量表示兩個事件

間允許因果關係的存在，因為我們可以找到一

個做適當運動的自由粒子去連接這兩個事

件。而且我們絕不可能找到兩個慣性座標系去

看問題而發現事件發生的次序是顛倒過來的。 

w

v x
c c t





 

 

現在我們可以進行一點簡單的代數運算： 

中學的代數： 

 

1. 兩個時空中的事件間隔向量 及 如

果都是 time-like，且 及 均大於零(這表

示事件是依序發生)，則 一

定也是個 time-like的事件間隔向量。由於這個

證明太簡單，我們就從略吧。 

1w∆
JJG

2t

w w∆ ≡ ∆

2w∆
JJG

1 2+ ∆
1t∆ ∆

w

為 小

e-

大於零，則 學

+

2. 假設我們把一個物理過程分解 許多小 的

tim like 事件間隔向量 、 、

⋯⋯的合成(這個分解方式當然也直接

蘊涵每個 都 ) 納法我

們可以證出 ⋯⋯也一

定是 time-like。換句話說，任何物理過程的起

點和終點所形成的事件間隔向量恆是

time-like。 

1w∆
JJG

利用數

+ ∆
J

2w∆
JJG

歸

3w∆
JJG

it∆

1 2 3w w w∆ + ∆
JJG JJG JG

 

有了以上的預備知識，歪歪教授就一口氣做了

以下的推斷： 

大學教授的證明： 

 

愛神的長箭射到你且被你感覺到( )，這

是 time-like。你接下來做的任何反應( )

也是 time-like。這兩個過程的合成效果( )自

然也必是 time-like。 

A →

AC
JJJ

B

B C→
G

 

可是因為你們的互衝速度很快，你根據相對論

【知道】愛神的箭會縮成比你自己的短箭還短，

因此你認定自己應該先刺中丘比得(事件 )。但

反過來看，丘比得則認定是祂的箭會先射中你

A

(事件C )。所以這兩個刺中事件所定義出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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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間隔向量( )必定是 space-like；因事件發生

次序可以因人而異、顛倒發生。 

AC
JJJG

 

以上這兩個不相容的結論表示：如果你真的能確

認自己是刺到丘比得( )，那你絕不可能

接著還看到丘比得射中你( )。所以一定

是你中箭在先(事件C )，然後握箭的手才感受到

你的箭尖其實早已抵住丘比得(事件 )，因此你

才未依遊戲規則先閃開。 

A →

B

B

C→

B

 

而這個論證的好處顯然是：它的普適性較大，不

論箭是彎的還是直的、箭尖刺到人時是如何被頂

回去、以及騎士如何反應等，這些因素都不會影

響最後的結論。類似之 paradox也可用這種幾何

構圖法去解決。 

 

C

time 

B

A

space 

 

講了半天，那麼當初問題的矛盾所在以及解答

的關鍵到底是什麼呢？我相信這一次我應該已掌

握住了： 

 

1. 任何兩件可以構成 space-like事件間隔向量的

事情 E1及 E2都可以拿來製造(假)「矛盾」。 

2. 故事中人在經歷其中一個事件 E1後，接下來

所進行的任何動作與測量都只能用以創造出

一個自 E1出發的 time-like間隔向量。 

3. 所以不論故事中人怎麼聰明，他永遠不可能讓

自己置身於 E2事件而造成真正的矛盾。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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